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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上市公司、大禹节水 
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创业板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58,593,750

股面值为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为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 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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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议案。 

2、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3、2021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等与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4、2022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2021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2021 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等相关议案，

确认了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由深交所

受理并收到深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24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

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2022 年 2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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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5 号），同意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郭伟松、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锦绣608号私募投资基金、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8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吕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2号私

募投资基金、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14家发行

对象。 

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于2022年2月21日向上述14家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

书》。截至2022年2月23日17时止，上述14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国

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3月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G10112号《大

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验证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2年02月23日止，特定投资者缴纳的申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3亿元(大写：叁亿元)，业已划入国泰君安开立的账户内。所有申购资金均以人

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2年2月24日，国泰君安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3月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G10111号《大禹

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

截至2022年2月24日止，大禹节水本次实际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58,593,75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亿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9,470,377.35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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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29,622.65元（大写：贰亿玖仟零伍拾贰万玖仟陆佰贰拾贰元陆角伍分）。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58,593,750.00元（大写：伍仟捌佰伍拾玖万叁仟柒佰伍拾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31,935,872.65元（大写：贰亿叁仟壹佰玖拾叁万伍

仟捌佰柒拾贰元陆角伍分）。所有申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公司将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及《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

专用。 

综上，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按照《缴款通知书》中约定，在中国证监

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缴款。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

的规定。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郭伟松、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锦

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82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吕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2 号

私募投资基金、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 14 家

获配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均为 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大禹节水送红股、

转增股份等原因增加的相应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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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

他要求，则参与认购大禹节水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

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后在锁定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

伙。 

上述锁定期结束后，认购对象的股份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

量为 58,593,750 股，全部采取创业板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

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即 67,567,567 股），且

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即超过

47,297,297 股）。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创业板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5、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5.12 元/股。 

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

为发行期首日（2021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即 4.44 元/股。 

本次发行共有 47 家投资者提交《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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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根据投资者

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文件》（下称“《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12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

率为 92.25%。 

6、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认购邀请情况 

2021 年 12 月 21 日，本次共向 184 名特定对象发送《认购邀请文件》及其附

件《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括：发行人前 20 大股东（已剔除关

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20 家；基金公司 25 家；证券公司 13 家；保险机构 11

家；其他机构 92 家；个人投资者 23 位。 

自 T-3 日（即 2021 年 12 月 21 日）认购邀请书发送投资者后至询价申购日

（即 2021 年 12 月 24 日）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9 家新增投资者的

认购意向，具体包括：其他机构 5 家，个人投资者 4 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向后续表达了认购意向的投资者补发了认购邀请书。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共向 193

名特定对象送达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括：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已剔除关联方，

未剔除重复机构）20 家；基金公司 25 家；证券公司 13 家；保险机构 11 家；其

他机构 97 家；个人投资者 27 位。 

上述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中的第三十一条相关规定，即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除应当 

包含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公司前二十名股东外，还 

应当包括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下列网下机构投资者： 

1）不少于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不少于 10 家证券公司； 

3）不少于 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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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2）询价申购情况 

2021 年 12 月 24 日 9:00-12:00，在《认购邀请文件》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共收到 47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2 点前，除 7 家公募基金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无需缴纳

定金外，其他 40 家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申购均符合

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有效 

1 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5.41  10,000,000  

是 
4.50  10,010,000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40  25,000,000  

是 
5.01  27,500,000  

3 郭伟松 个人 

5.40  10,000,000  
是 

5.00  100,000,000  

4.45  180,000,000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34  32,000,000  

是 4.93  84,300,000  

4.64  130,300,000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31  10,000,000  是 

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5.31  10,000,000  是 

7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资本耕耘 82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5.31  10,000,000  

是 5.09  20,000,000  

4.59  25,000,000  

8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QFII 机构 5.30  20,000,000  是 

9 吕强 个人 

5.30  70,000,000  

是 4.90  80,000,000  

4.60  100,000,00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29  15,000,000  

是 
4.93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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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41,000,000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29  19,000,000  

是 5.12  37,500,000  

4.62  57,500,000  

1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25  25,000,000  

是 
5.09  35,000,000  

13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

家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5.21  10,000,000  是 

14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20  20,000,000  

是 5.05  20,000,000  

4.88  20,000,000  

15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5.10  10,000,000  

是 5.01  15,000,000  

4.85  20,000,000  

16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10  10,000,000  

是 5.01  10,000,000  

4.85  10,000,000  

17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09  49,000,000  

是 
4.44  50,000,000  

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02  12,000,000  

是 
4.61  15,000,000  

19 天创贤哲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2  20,000,000  是 

20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2  10,000,000  
是 

4.85  10,000,000  

21 杨岳智 个人 

5.01  10,000,000  

是 4.82  15,000,000  

4.57  20,000,000  

22 深圳市前海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5.01  23,660,000  

是 
4.44  23,660,000  

2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5.00  21,000,000  是 

24 李静 个人 4.88  14,000,000  是 

25 武汉舜民住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4.88  50,000,000  是 

26 陈莉芳 个人 4.88  10,000,000  是 

27 陈火林 个人 

4.86  11,000,000  

是 4.56  13,000,000  

4.46  15,000,000  

28 张奇智 其他 4.85  30,000,000  是 

29 富善投资-汇远量化定增 3 期基金 其他 4.81  10,000,000  是 

30 叶水城 其他 

4.80  10,000,000  

是 4.60  10,000,000  

4.50  10,000,000  

31 雷刚 其他 4.80  1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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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闫申 个人 

4.80  10,000,000  

是 4.62  12,000,000  

4.45  15,000,000  

33 胡泉 个人 

4.79  10,000,000  

是 4.67  12,000,000  

4.57  14,000,000  

34 李鹏勇 个人 4.73  10,000,000  是 

3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71  50,000,000  

是 
4.51  80,000,000  

3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公司 4.70  14,000,000  是 

37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70  10,000,000  是 

38 彭敏 个人 4.69  10,100,000  是 

39 林金涛 个人 
4.65  10,000,000  

是 
4.44  10,000,000  

40 君宜祈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4  10,000,000  

是 
4.44  10,000,000  

4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61  10,100,000  是 

42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4.60  11,000,000  

是 
4.50  20,000,000  

43 庄丽 个人 4.58  12,000,000  是 

44 
和聚鼎宝-福民财富 1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4.56  10,000,000  是 

45 
重庆荣新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50  17,000,000  
是 

4.44  17,000,000  

46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

君子弘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4  10,000,000  是 

47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

文明复兴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4  10,000,000  是 

（3）投资者获配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5.12 元/股，最终发行规模为 58,593,750 股，募集资金

总额 300,000,000.00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

325 号文同意注册的股数上限以及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股数上限，未超

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4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

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 

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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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当然机构专业

投资者（A 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

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专业投资者（E 类）等 5 个类

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保守型）、C2（谨慎性）、

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五种级别。 

本次大禹节水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

风险）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953,125 10,000,000.00 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882,812 24,999,997.44 6 

3 郭伟松 个人 1,953,125 10,000,000.0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6,250,000 32,000,000.00 6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953,125 10,000,000.00 6 

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953,125 10,000,000.00 6 

7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资本耕耘 82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53,125 10,000,000.00 6 

8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QFII 机构 3,906,250 20,000,000.00 6 

9 吕强 个人 13,671,875 70,000,000.00 6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2,929,687 14,999,997.44 6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4,882,812 24,999,997.44 6 

12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

富家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953,125 10,000,000.00 6 

13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906,250 20,000,000.00 6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6,445,314 33,000,007.68 6 

合计 58,593,750 3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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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禹节水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

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

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

等级与风

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

配 

1 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C4） 是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3 郭伟松 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7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

耕耘 82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8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9 吕强 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 是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2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2号私募

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3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经核查，上述 14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5）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

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

核查： 

本次发行 14 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

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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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

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6）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送

《缴款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截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 17: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已足额收到全部发行对象的申购缴款。 

（7）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9,470,377.3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0,529,622.65

元，其中人民币 58,593,750.00 元计入股本总额，人民币 231,935,872.65 元计入资

本公积。 

（8）募投项目情况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区域运营中心及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14,606.43 12,755.00 

2 
智能化农村污水处理设备、膜分离装置

及配套双壁波纹管材生产项目 
13,528.33 8,245.00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9,000.00 9,000.00 

合计 37,134.76 30,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位后，若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

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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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规模为 58,593,750 股，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0.00 元，未超过股

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25 号文同意注册的股数上限以及向

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股数上限，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14 家，不超过 35 名，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及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凤城镇河滨北路 48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45653950546 

法定代表人：周雪钦 

经营范围：企业股权投资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 号院 1 号楼 7 至 18 层 1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53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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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销售贵金属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882,812 股 

限售期：6 个月 

3、郭伟松 

身份证号：350524197411****** 

住址：福建省厦门市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6,250,000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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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1703453H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6、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一层 C3 区(TG 第 15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MNKH0W 

法定代表人：张敬庭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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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82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一层 C3 区(TG 第 15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MNKH0W 

法定代表人：张敬庭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8、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公司名称：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住所：State of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境外机构编号：QF2003NAB009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CHARLES CHIANG 江明叡 

认购数量：3,906,250 股 

限售期：6 个月 

9、吕强 

身份证号：321020197102****** 

住所：江苏省泰州市 

认购数量：13,671,875 股 

限售期：6 个月 

10、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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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

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认购数量：2,929,687 股 

限售期：6 个月 

11、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940653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4,882,812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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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院 A 座 8 层 1006 号-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99889461U 

法定代表人：刘意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953,125 股 

限售期：6 个月 

13、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G019567(集群注册)(J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1766373628T 

法定代表人：张忠新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私募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906,2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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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1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6,445,314 股 

限售期：6 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发行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且未直接或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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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有 8 家投资者，即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郭伟松、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吕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富创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相关备

案登记手续。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有 3 家投资者，即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需要备案的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有 3 家投资者，即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锦绣 608 号私募投资基金、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

耘 82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2 号私募投

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君安大厦 

保荐代表人：张贵阳、邢永哲 

项目组成员：刘志文、张跃骞、欧阳盟、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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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38031866 

联系传真：021-38670666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签字律师：李杰利、周斌、沈旭 

联系电话：010-50872787 

联系传真：010-65681022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签字会计师：张军书、崔云刚、郭顺玺、宋晓妮  

联系电话：010-56730088 

联系传真：010-56730000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签字会计师：郭顺玺、宋晓妮 

联系电话：010-5673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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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10-56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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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王浩宇 185,748,831 23.19% 139,311,623 

2 仇玲 181,318,818 22.63% - 

3 王冲 12,311,017 1.54% 9,383,263 

4 
武汉懋舜勤合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5,400,000 0.67% - 

5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4,631,477 0.58% - 

6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818,420 0.48% - 

7 宗渝 3,357,400 0.42%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5,600 0.34% - 

9 徐道亮 2,598,200 0.32% - 

1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2,215,777 0.28% - 

合计 404,105,540 50.45% 148,694,886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王浩宇 185,748,831 21.61% 139,311,623 

2 仇玲 181,318,818 21.09% - 

3 吕强 13,671,875 1.59% 13,671,875 

4 王冲 12,311,017 1.43% 9,383,263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45,314 0.75% 6,445,314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0,000 0.73% 6,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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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6,122,027 0.71% 3,906,250 

8 
武汉懋舜勤合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5,400,000 0.63% -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4,882,812 0.57% 4,882,812 

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82,812 0.57% 4,882,812 

合计 427,033,506 49.67% 188,733,949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58,593,750 股限

售流通股。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总股本为 801,072,941 股，不考虑截止

日后可转债转股的影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至 859,666,691 股，具体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1,743,678 20.19% 58,593,750 220,337,428 25.63%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9,329,263 79.81% 0 639,329,263  74.37% 

股份总数 801,072,941 100% 58,593,750 859,666,691 100% 

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

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均将增加，负债总额不变，资

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

风险，优化资本结构。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有利于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本公司的行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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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业务规模都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巩固，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生产提供农村水利产品及服务，公司的业务结构

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

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高管人

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

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发生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

间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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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对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 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行方案》，

并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照《发

行方案》中相关约定执行。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上市公司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的认购对

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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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

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

符合《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审核规则》、《证券发行与承销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大禹节水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5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

正；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

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上市尚需向深交所申请办理相关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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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张贵阳  邢永哲 

    

法定代表人：    

 贺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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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

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负责人：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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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负责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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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创业板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负责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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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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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0112

号《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验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0111 号《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验资报告》； 

4、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文件《关于同意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5

号）；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 号  

电话：022-59679306 

传真：022-59679301 

联系人：何运文 


